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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1 8 0 0 鋼 筋  丙 級  工 作 項 目 0 1 ： 識 圖  

 

1 . ( 2 )  一 般 配 筋 圖 中 以 重 實 線 是 表 示混 凝 土 邊 線鋼 筋 線粉 刷 線地 板

線 。  

2 . ( 2 )  配 筋 圖 中 B 1 是 表 示 1 號 柱 1 號 梁 1 號 版 1 號 基 礎 。  

3 . ( 4 )  配 筋 圖 中 W 是 表 示門 窗版基 礎牆 壁 。  

4 . ( 3 )  配 筋 圖 中 C S 是 表 示中 央 樑懸 臂 樑懸 臂 版 C 號 樑 。  

5 . ( 2 )  配 筋 圖 中 G 是 表 示柱大 梁 柵 梁小 梁 。  

6 . ( 3 )  配 筋 圖 中 F 1 是 表 示 1 號 柱 1 號 樑 1 號 基 礎 1 號 版 。  

7 . ( 1 )  配 筋 圖 中 1 S 是 表 示 1 號 樓 版 1 號 版 1 號 柱 1 樓 柱 。  

8 . ( 2 )  配 筋 圖 中 2 C 1 是 表 示 1 樓 2 號 柱 2 樓 1 號 柱 1 樓 2 號 梁 2 樓 1

號 梁 。  

9 . ( 3 )  配 筋 圖 中 1 0 ＠ 1 5 是 表 示排 列 1 0 支 直 徑 1 5 ㎜ 之 鋼 筋排 列 1 5 支 直

徑 1 0 ㎜ 之 鋼 筋每 1 5 ㎝ 排 列 一 直 徑 1 0 ㎜ 之 鋼 筋每 1 0 ㎝ 排 列 直 徑

1 5 ㎜ 鋼 筋 。  

1 0 . ( 2 )  配 筋 圖 中，各 種 詳 圖 可 於 何 種 圖 中 找 到 其 詳 細 位 置平 面 圖結 構 平 面

圖立 面 圖剖 面 圖 。  

1 1 . ( 3 )  ＃ 3 鋼 筋 係 表 示 鋼 筋直 徑 為 3 公 分半 徑 3 / 8 吋直 徑 為 3 / 8 吋直

徑 3 / 8 公 分 。  

1 2 . ( 4 )  ＃ 8 鋼 筋 係 表 示 鋼 筋直 徑 為 8 公 分半 徑 8 公 厘直 徑 為 8 吋直 徑

1 吋 。  

1 3 . ( 1 )  通 常 幾 ㎜ 以 下 之 鋼 筋 可 為 光 面 鋼 筋 7 ㎜ 1 0 ㎜ 1 3 ㎜ 1 6 ㎜ 。  

1 4 . ( 1 )  鋼 筋 註 記 為 1 0 ㎜ 時，其 中 表 示 此 鋼 筋直 徑半 徑周 長長 度 。

1 5 . ( 3 )  大 樑 一 般 符 號 用 W  b  G  D 。  

1 6 . ( 3 )  柱 一 般 符 號 用 A  B  C  D 。  

1 7 . ( 3 )  下 列 何 者 為 J 代 表柱樑欄 柵樓 版 。  

1 8 . ( 2 )  下 列 何 者 為 建 築 工 程 常 用 鋼 筋光 面 鋼 筋竹 節 鋼 筋方 形 鋼 筋菱

形 鋼 筋 。  

1 9 . ( 1 )  4 - 1 0 表 示＃ 3 鋼 筋 4 支＃ 4 鋼 筋 4 支＃ 5 鋼 筋 4 支＃ 6 鋼 筋 4

支 。  

2 0 . ( 2 )  施 工 圖 中 ， 符 號「 ＠ 」係 表 示鋼 筋 數 量鋼 筋 間 距鋼 筋 尺 寸鋼 筋

長 度 。  

2 1 . ( 3 )  配 筋 圖 中「 ＠ 2 0 ㎝ 」係 表 示＃ 2 0 鋼 筋 2 0 公 分 鋼 筋二 根 鋼 筋 間 距

為 2 0 公 分鋼 筋 長 2 0 公 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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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2 . ( 2 )  柱、梁、 版 的 關 係 位 置 可 由 何 圖 得 知位 置 圖結 構 平 面 圖配 電 圖

地 籍 圖 。  

2 3 . ( 3 )  構 材 編 號 B 表 示 梁 ， S 表 示地 中 梁柱版基 礎 版 。  

2 4 . ( 4 )  B S 係 代 表版 梁懸 壁 版基 礎 版地 下 室 樓 版 。  

2 5 . ( 3 )  鋼 筋 註 記 3 0 d，其 中 d 是 表 示鋼 筋 周 長鋼 筋 半 徑鋼 筋 直 徑鋼 筋

長 度 。  

2 6 . ( 2 )  配 筋 圖 中 F S 代 表地 下 室 版基 礎 版屋 頂 版中 空 樓 版 。  

2 7 . ( 1 )  R S 在 配 筋 圖 中 表 示屋 頂 版中 空 樓 版地 下 室 版基 礎 版 。  

2 8 . ( 4 )  左 圖 是 表 示 1 / 2 B 磚 牆 1 B 磚 牆木 材 牆混 凝 土 。

2 9 . ( 3 )  鋼 筋 結 構 圖 中 G 5 係 表 示 5 樓 樑 5 支 樑 5 號 樑 5 支 柱 。  

3 0 . ( 2 )  為 6 0 ㎝ × 6 0 0 0 ㎝ 之 牆 基 礎，則 圖 中 之 點 表 示短 向 鋼 筋

長 向 鋼 筋中 向 鋼 筋無 法 判 別 。  

3 1 . ( 2 )  鋼 材 符 號 ( P L ) 表 示槽 鋼鋼 板鋼 管方 棒 鋼 。  

3 2 . ( 1 )  建 築 結 構 圖 表 示 法 中 ， 下 列 何 者 表 示 鋼 筋 混 凝 土 構 造 R . C  S . R . C

 S  R . B 。  

3 3 . ( 2 )  依 C N S 規 定 ， 下 列 何 者 表 示 屋 頂 突 出 物 板 R S  P S  M S  B S 。  

3 4 . ( 1 )  鋼 筋 註 記 2 B ( 2 5 × 4 5 ) ， 其 中 ( 2 5 × 4 5 ) 是 表 示樑 的 斷 面 尺 寸樑 中 箍 筋

的 排 列 間 距樑 的 編 號樑 的 支 數 。  

3 5 . ( 4 )  配 筋 圖 中 下 列 何 者 表 示 地 下 室 版 R S  P S  F S  B S 。  

3 6 . ( 1 )  一 槽 鋼 之 表 示 符 號 為 7 5 × 4 0 × 5 × 2 0 0 ㎜ 則 其 高 度 應 為 7 5 ㎜ 4 0 ㎜

 5 ㎜ 2 0 0 ㎜ 。  

3 7 . ( 3 )  下 列 何 者 為 錯 誤 :＠ 表 示 間 距 G 表 示 梁 B 表 示 版 C 表 示 柱 。  

3 8 . ( 4 )  構 材 編 號 2 B 中 " 2 " 表 示二 根二 公 尺二 倍二 層 。  

3 9 . ( 3 )  左 圖 示 為 一 懸 臂 梁 承 受 均 佈 載 重 ， 適 合 A - A 斷 面 的 鋼

筋 圖 為  

    。  

4 0 . ( 2 )  C N S 符 號 是 表 示國 際 標 準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美 國 國 家 標 準日

本 國 家 標 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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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1 . ( 1 )  欲 將 3 0 0 ㎝ 長 表 示 於 1 / 1 5 0 圖 樣 上 ， 應 畫 多 少 實 際 長 度 2 ㎝ 2 0 ㎝

 1 . 5 ㎝ 1 5 ㎝ 。  

4 2 . ( 3 )  在 構 造 圖 上 ， 常 須 註 明 許 多 事 項 ， 其 中 F y 字 樣 是 代 表鋼 筋 之 廠 牌

鋼 筋 之 工 作 應 力鋼 筋 之 降 伏 應 力鋼 筋 之 彎 曲 應 力 。  

4 3 . ( 3 )  構 材 編 號 下 列 何 者 表 示 楣 樑 S  W  L  J 。  

4 4 . ( 2 )  表 示 鋼 筋 號 數 之 符 號 是＠ #  C L 。  

4 5 . ( 4 )  防 止 樓 版 主 筋 方 向 發 生 龜 裂，在 主 筋 垂 直 方 向 配 置 的 鋼 筋 稱 為抗 拉 鋼

筋抗 壓 鋼 筋垂 直 鋼 筋溫 度 鋼 筋 。  

 

 

0 1 8 0 0 鋼 筋  丙 級  工 作 項 目 0 2 ： 量 具 使 用  

 

1 . ( 2 )  使 用 一 支 較 標 準 尺 為 短 之 六 折 尺，所 量 出 鋼 筋 長 度 其 結 果 是 較 標 準 總 長

為長短一 樣無 法 判 別 。  

2 . ( 2 )  一 般 鋼 筋 如 有 彎 曲 時，請 問 下 列 何 者 較 可 截 得 正 確 尺 寸 之 鋼 筋先 量 長

度 後 截 切先 整 直 再 量 長 度 截 切彎 曲 部 分 瓦 斯 燒 斷 再 量 長 度用 瓦

斯 將 鋼 筋 燒 紅 整 平 再 量 。  

3 . ( 2 )  ＃ 4 竹 節 鋼 筋 其 直 徑 為 9 . 5 3 ㎜ 1 2 . 7 ㎜ 1 5 . 9 ㎜ 1 0 ㎜ 。  

4 . ( 1 )  一 般 鋼 筋 直 徑 之 最 小 者 6 ㎜ 5 ㎜ 7 ㎜ 8 ㎜ 。  

5 . ( 3 )  英 制 1 吋 等 於 公 制 3 ㎝ 3 . 5 4 ㎝ 2 . 5 4 ㎝ 1 ㎝ 。  

6 . ( 1 )  鋼 筋 號 數 愈 大 ， 則 它 的 單 位 長 度 重 量愈 重愈 輕愈 細相 同 。  

7 . ( 3 )  同 等 重 量 的 兩 支 鋼 筋，號 數 大 的 其 長 度 較 號 數 小 的長相 同短無

法 比 較 。  

8 . ( 4 )  1 公 分 等 於 0 . 1 吋 1 0 0 公 厘 0 . 1 公 尺 1 0 公 厘 。  

9 . ( 1 )  直 徑 3 / 8 吋 鋼 筋 的 標 稱 號 數 為＃ 3 ( 3 號 ) 鋼 筋＃ 3 / 8 ( 3 / 8 號 ) 鋼 筋＃

8 ( 8 號 ) 鋼 筋＃ 8 / 3 ( 8 / 3 號 ) 鋼 筋 。  

1 0 . ( 1 )  1 6 ㎜ 的 鋼 筋 通 稱 為＃ 5 ( 5 號 ) 鋼 筋＃ 1 0 ( 1 0 號 ) 鋼 筋＃ 1 6 ( 1 6 號 )

鋼 筋＃ 7 ( 7 號 ) 鋼 筋 。  

1 1 . ( 4 )  ＃ 8 鋼 筋 係 指 鋼 筋 直 徑 2 8 ㎜ 2 7 ㎜ 2 6 ㎜ 2 5 ㎜ 。  

1 2 . ( 2 )  D 1 6 是 指直 徑 5 吋 之 鋼 筋直 徑 5 / 8 吋 之 鋼 筋直 徑 5 公 分 之 鋼 筋

直 徑 5 / 8 公 分 之 鋼 筋 。  

1 3 . ( 3 )  2 公 尺 6 公 分 等 於 2 6 公 分 6 2 公 分 2 0 6 公 分 2 0 0 6 公 分 。  

1 4 . ( 2 )  量 度 鋼 筋 之 量 具 ， 以 何 者 為 佳直 角 尺鋼 捲 尺六 折 尺比 例 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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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( 4 )  鋼 筋 長 度 之 量 取 不 必 考 慮搭 接 尺 寸彎 鉤 尺 寸保 護 應 厚 度鋼 筋

單 位 重 量 。  

1 6 . ( 1 )  鋼 筋 直 徑 之 量 取 ， 下 列 何 者 為 正 確  

 。  

1 7 . ( 3 )  一 3 m 長 之 鋼 捲 尺 誤 差 有 3 ㎜ ， 兩 次 量 度 6 m 長 之 鋼 筋 ， 誤 差 共 有 0

㎜ 3 ㎜ 6 ㎜ 4 . 5 ㎜ 。  

1 8 . ( 3 )  1 . 5 ㎝ 長 相 當 於 0 . 1 5 ㎜ 1 . 5 ㎜ 1 5 ㎜ 1 5 0 ㎜ 。  

1 9 . ( 2 )  設 計 圖 說 上 鋼 筋 尺 寸 標 註 為 4 0 0 0 單 位 為 ㎜ ， 則 實 際 量 度 鋼 筋 長 應 為

0 . 4 公 尺 4 公 尺 4 台 尺 4 呎 。  

2 0 . ( 4 )  設 保 護 層 尺 寸 為 7 . 6 ㎝ ， 基 礎 寬 度 為 L ， 則 此 向 基 礎 盤 鋼 筋 長 度 為 L

 L ＋ 7 . 6 ㎝ L － 7 . 6 ㎝ L － 1 5 . 2 ㎝  ( 以 上 尺 寸 未 含 彎 鉤 長 度 ) 。  

 

2 1 . ( 3 )  若 設 計 圖 說 有 疏 漏 或 疑 義，則 鋼 筋 之 量 度 應鋼 筋 工 自 行 決 定不 予 理

會徵 詢 現 場 監 工 人 員以 方 便 施 工 為 原 則 。  

2 2 . ( 2 )  鋼 筋 量 度 以台 制公 制英 制日 制  為 宜 。  

2 3 . ( 4 )  鋼 捲 尺 最 小 刻 劃 為公 尺公 寸公 分公 厘 。  

2 4 . ( 3 )  檢 驗 鋼 筋 直 徑 尺 寸以 直 尺 檢 查 兩 端 斷 面，斷 面 斜 切 亦 可只 要 平 均 直

徑 足 夠 即 可，雖 兩 端 斷 面 尺 寸 相 差 甚 大 亦 可以 游 標 卡 尺 檢 查 整 根 鋼 筋

直 徑 宜 均 勻 ， 且 尺 寸 足 夠任 意 量 取 即 可 。  

2 5 . ( 4 )  捲 尺 量 度 鋼 筋只 捲 尺 平 放 整 直只 鋼 筋 平 放 整 直鋼 筋 與 捲 尺 皆 不

需 平 放 整 直鋼 筋 與 捲 尺 皆 應 平 放 整 直 。  

2 6 . ( 1 )  柱 斷 面 為 3 0 ㎝ × 5 0 ㎝ ， 保 護 層 4 ㎝ ， 箍 筋 使 用 1 0 ㎜ ， 依 法 規 規 定 之

最 小 長 度 應 為 1 3 7  1 3 2  1 2 7  1 2 2  ㎝ 作 為 箍 筋 。  

2 7 . ( 1 )  依 據 中 華 民 國 國 家 標 準 （ Ｃ Ｎ Ｓ ） 直 徑 1 3 ㎜ 之 鋼 筋 每 公 尺 重 多 少 ㎏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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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 . 9 9 3  1 . 2  1 . 3  1 . 6 。  

2 8 . ( 3 )  有 一 2 2 ㎜ 鋼 筋 以 台 制 表 示 時 ， 相 當 於 幾 分 鋼 筋 ？ 5  6  7  8 。

2 9 . ( 2 )  一 般 重 型 鋼 與 輕 型 鋼 之 區 分 以 厚 度 為 準，輕 型 鋼 為 多 少 ㎜ 以 下 ？ 3 

4  5  6 。  

3 0 . ( 3 )  角 鋼（ Ｌ Ｓ ）之 正 確 標 示 法長 邊 × 厚 度 × 短 邊厚 度 × 長 邊 × 短 邊長 邊

× 短 邊 × 厚 度短 邊 × 長 邊 × 厚 度 。  

3 1 . ( 4 )  構 材 I 3 0 × 3 0 × 6 表 示 厚 度 3 0 ㎝ 3 0 ㎜ 6 ㎝ 6 ㎜ 。  

3 2 . ( 3 )  鋼 構 造 之 構 材 編 號 " Ｌ Ｌ " 係 代 表上 弦 構 材腹 構 材下 弦 構 材欄

柵 。  

3 3 . ( 4 )  鋼 構 造 之 構 材 編 號 " Ｕ Ｌ " 係 代 表基 腳上 弦 構 材下 弦 構 材腹 構

材 。  

3 4 . ( 2 )  下 列 之 構 材 符 號 , 何 者 為 錯 誤Ｐ Ｌ  表 鋼 板Ｈ Ｓ 表 筒 鋼Ｐ Ｐ 表 鋼 管

Ｃ 表 槽 鋼 。  

3 5 . ( 4 )  假 設 圖 上 比 例 尺 為 一 百 分 之 一 ， 今 量 得 圖 上 兩 點 之 距 離 為 1 0 ㎝ ， 則 實

際 兩 點 距 離 為 1 ㎝ 1 0 ㎝ 1 m  1 0 m 。  

3 6 . ( 3 )  配 筋 圖 中，梁 之 淨 跨 距，是 表 示 梁 由柱 中 心 至 柱 中 心 長牆 中 心 至 牆

中 心 長相 鄰 兩 柱 內 緣 間 之 距 離相 鄰 兩 柱 外 緣 間 之 距 離 。  

3 7 . ( 3 )  在 圖 上 以 1 / 3 0 0 比 例 尺 讀 出 1 0 m 之 長 度 ， 若 以 1 / 6 0 0 比 例 尺 去 讀 ， 則

為 多 少 m ？ 5  1 0  2 0  3 0 。  

3 8 . ( 1 )  Ｌ - 9 0 × 6 0 × 6 ( Ｌ 型 鋼 ) 之 厚 度 是 多 少 ㎜ ？ 6  6 0  9 0  9 。  

3 9 . ( 2 )  標 準 Ｔ 型 鋼 一 般 以 W T  S T  T  Z  表 示 之 。  

4 0 . ( 1 )  符 號 表 示圓 型 鋼條 型 鋼平 鋼板 鋼 。  

4 1 . ( 4 )  下 列 符 號 組 合 中，何 者 為 錯 誤Ｌ - 角 鋼Ｗ - 寬 緣 工 字 鋼Ｐ Ｌ - 鋼 板

Ｓ - 小 型 輕 型 鋼 。  

 

 

0 1 8 0 0 鋼 筋  丙 級  工 作 項 目 0 3 ： 鋼 筋 之 人 工 截 切  

 

1 . ( 4 )  下 列 何 種 鋼 筋 可 以 截 切 等 長 而 不 用 考 慮 搭 接 長 度 問 題柱 主 筋梁 主

筋牆 筋箍 筋 。  

2 . ( 4 )  在 一 般 營 建 工 地，截 切 鋼 筋 最 適 宜 之 機 具 為內 燃 機 式 截 切 機瓦 斯 截

切大 鐵 槌 與 鐵 砧電 動 截 切 機 。  

3 . ( 3 )  操 作 者 與 助 手 截 切 鋼 筋 時僅 需 操 作 者僅 需 助 手兩 者 皆 要兩 者

皆 不 必  作 好 安 全 措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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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( 1 )  拆 除 鋼 筋 混 凝 土 造 房 屋 截 切 鋼 筋 以 何 者 為 方 便使 用 瓦 斯 截 切使 用

鋼 鋸 截 切使 用 電 動 截 切 機大 鐵 槌 與 鐵 砧 。  

5 . ( 2 )  一 次 截 切 數 根 鋼 筋，以 何 者 為 佳電 動 式 截 切 機鋼 鋸 片 台 式 截 切 機

手 壓 式 截 切 機大 鐵 槌 與 鐵 砧 。  

6 . ( 2 )  瓦 斯 壓 接 之 鋼 筋 其 斷 面 應截 成 斜 切 面截 切 平 整截 切 成 高 低 面

截 切 成 凹 凸 面 。  

7 . ( 1 )  瓦 斯 截 切 鋼 筋 時，瓦 斯 鋼 筒 應遠 離 截 切 處靠 近 截 切 處隨 時 移 動

不 予 考 慮 。  

8 . ( 4 )  瓦 斯 截 切 鋼 筋 前，何 者 非 為 檢 查 之 項 目鋼 筒 壓 力 表軟 管 及 接 頭噴

嘴電 源 。  

9 . ( 1 )  手 搖 式 鋼 筋 截 切 機，搖 桿 手 把愈 長 愈 省 力愈 短 愈 省 力與 是 否 省 力

無 關愈 長 愈 費 力 。  

1 0 . ( 1 )  地 面 層 以 上 柱 主 筋 之 截 切 長 度 通 常 是約 1 層 樓 之 高 度約 2 層 樓 之 高

度愈 短 愈 好愈 長 愈 好 。  

1 1 . ( 3 )  以 何 種 工 具 截 切 可 得 平 整 光 滑 之 鋼 筋 截 面瓦 斯 截 切大 鐵 槌 與 鐵 砧

鋼 鋸 片手 搖 式 截 切 機 。  

1 2 . ( 2 )  使 用 砂 輪 片 高 速 鋼 筋 截 切 機可 不 必 調 整 截 切 口 寬 度截 切 口 兩 端 鋼

筋 要 平 放應 快 速 ， 用 力 下 壓砂 輪 片 有 裂 隙 者 較 佳 。  

1 3 . ( 3 )  地 面 下 樓 層 之 週 緣 外 壁 豎 筋 或 邊 柱 主 筋，若 不 希 望 彎 曲 後 再 整 直，則 常

被 截 切 後 再 予 搭 接 乃 受 制 於進 料 鋼 筋 尺 寸樓 層 高 度水 平 支 撐 鋼

梁施 工 工 具 。  

1 4 . ( 4 )  椿 之 鋼 筋 預 埋 於 基 礎 盤 內， 若 與 基 礎 盤 鋼 筋 相 衝 突，則 應截 切 椿 之 預

埋 鋼 筋截 切 基 礎 盤 鋼 筋兩 者 皆 予 截 斷兩 者 皆 不 可 截 斷 。  

1 5 . ( 3 )  下 圖 直 立 鋼 筋 長 應 為 L － 保 護 層 厚 L － 彎 鉤 長 L － 保 護 層 ＋ 彎 鉤

長 L ＋ 彎 鉤 長 。  

 

1 6 . ( 1 )  一 般 鋼 筋 因 截 切 而 損 耗 之 計 算 單 位 為重 量面 積體 積長 度 。  

1 7 . ( 4 )  鋼 筋 加 工 中 工 作 順 序，下 列 何 者 較 適 當量 度 → 整 直 → 截 切 → 彎 折截

切 → 整 直 → 量 度 → 彎 折截 切 → 量 度 → 整 直 → 彎 折整 直 → 量 度 → 截

切 → 彎 折 。  

1 8 . ( 3 )  下 列 敘 述 何 者 正 確直 徑 長 度 各 不 同 之 鋼 筋 截 切 後，應 堆 置 一 起 以 節 省

堆 放 時 間截 切 後 之 鋼 筋 應 立 起 斜 靠 牆 上，可 增 加 工 作 空 間截 切 後 之

鋼 筋 應 分 批 分 類 ， 作 記 號 ， 堆 放 平 整截 切 後 之 鋼 筋 平 放 於 地 面 。  



7  

1 9 . ( 4 )  作 為 鋼 筋 截 切 之 依 據，下 述 何 項 應 最 後 才 予 考 慮構 造 安 全經 濟 效 益

施 工 程 序施 工 方 便 。  

2 0 . ( 2 )  今 需 相 同 直 徑 之 鋼 筋 ， 7 m 者 7 根 及 3 . 5 m 者 4 根 ， 則 應 取 1 0 . 5 m ， 7

根 7 m ， 9 根 1 4 m ， 8 根 1 2 m ， 1 0 根  加 以 截 切 較 適 當 。  

2 1 . ( 3 )  鋼 筋 混 凝 土 椿 長 6 m ， 採 ＃ 3 螺 旋 箍 筋 ， 間 距 為 3 0 c m ， 則 每 一 支 椿 箍 筋

之 截 切 次 數 以 2 0 次 2 1 次 1 次 1 9 次  為 宜 。  

2 2 . ( 4 )  主 筋副 筋箍 筋工 作 筋  截 切 尺 寸 ， 得 免 精 確 截 切 。  

2 3 . ( 3 )  下 列 何 項 非 屬 選 擇 於 加 工 場 進 行 鋼 筋 之 截 切、彎 折 … 等 加 工 之 理 由 ？

工 地 空 間 限 制工 地 電 源 不 足規 避 監 工 人 員 督 導取 料 容 易 。  

2 4 . ( 1 )  直 徑 較 粗 大 之 鋼 筋 截 切 方 式，以 下 列 何 種 機 具 較 方 便 ？砂 輪 片 高 速 截

切 機大 鐵 槌 與 鐵 砧電 動 剪 式 截 切 機手 動 鋼 鋸 。  

2 5 . ( 3 )  截 切 錯 誤 而 變 短 之 鋼 筋丟 棄 不 用仍 可 綁 紮 於 原 使 用 位 置可 用 於

較 短 鋼 筋 處 ( 同 徑 者 ) 使 用銲 接 完 成 後 再 予 截 切 。  

2 6 . ( 1 )  下 面 A、 B 圖 中， 鋼 筋 截 切 長 度，下 列 何 者 正 確 A 圖 鋼 筋 長 ＜ B 圖 鋼

筋 長 A 圖 鋼 筋 長 ＞ B 圖 鋼 筋 長 A 圖 鋼 筋 長 = B 圖 鋼 筋 長無 法 判 別。

A 圖  B 圖  

2 7 . ( 2 )  直 徑 3 5 ㎜ 以 上 之 鋼 筋，若 考 慮 搭 接 方 式，使 用 下 列 何 種 工 具 截 切 較 佳 ？

瓦 斯 截 切鋼 鋸 片 電 動 截 切 機大 鐵 槌 與 鐵 砧手 動 鋼 鋸 砧 。  

2 8 . ( 2 )  鋼 筋 排 列 ， 遇 有 結 構 開 口 ， 鋼 筋 處 理 原 則 為一 律 截 斷大 開 口 截 斷 ，

小 開 口 彎 曲大 開 口 彎 曲 ， 小 開 口 截 斷不 予 截 斷 。  

2 9 . ( 3 )  梁 主 筋 截 切 長 度， 若 無 彎 起 情 形，則 與 下 列 何 者 無 關梁 跨 距 長鋼 筋

配 置 位 置梁 斷 面 形 狀 與 大 小梁 是 否 連 續 。  

3 0 . ( 4 )  鋼 筋 之 截 切 長 度 無 法 從 下 列 哪 種 圖 中 得 知 ？結 構 平 面 圖構 造 斷 面

圖建 築 平 面 圖鋼 筋 斷 面 圖 。  

3 1 . ( 3 )  手 動 式 截 切 機 的 優 點省 力省 時直 徑 小 的 鋼 筋，施 工 時 較 具 機 動 性

損 耗 較 少 。  

3 2 . ( 4 )  電 動 截 切 機，截 切 直 徑 大 的 鋼 筋費 時損 耗 率 高不 易 施 工省 工 省

時 。  

3 3 . ( 1 )  壓 接 鋼 筋 時 ， 其 斷 面 應截 切 平 整凸 凹魚 鱗 狀任 意 的 斷 面 都 可

以 。  

3 4 . ( 1 )  下 列 的 鋼 筋 作 業， 何 者 可 以 截 切 等 長，而 不 必 考 慮 搭 接 長 度箍 筋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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筋梁 主 筋柱 主 筋 。  

3 5 . ( 1 )  截 切 鋼 筋 時 應 先 具 備詳 細 的 鋼 筋 截 切 圖、數 量、規 格 尺 寸自 行 判 斷

的 能 力排 除 機 械 故 障 的 能 力領 班 交 代 的 概 約 尺 寸 及 數 量 。  

3 6 . ( 2 )  電 動 截 切 機 使 用 時不 必 考 慮 損 耗，只 要 截 切 需 要 的 尺 寸使 用 獨 立 的

迴 路，加 裝 漏 電 裝 置只 要 有 電 源 就 好，不 必 考 慮 電 源 的 來 源只 要 體

力 工 ， 不 要 技 術 工 。  

3 7 . ( 3 )  電 動 截 切 機 發 生 故 障 時 應 先自 行 排 除 故 障找 尋 技 工 修 理切 斷 電

源報 告 工 地 監 工 人 員 。  

3 8 . ( 2 )  鋼 筋 交 錯 處，若 鋼 筋 排 列 過 密，安 插 不 進 之 鋼 筋自 行 截 切報 告 工 地

監 造 人 員 ， 會 同 處 理用 火 燒 彎 後 再 行 插 入不 必 考 慮 安 插 不 進 的 鋼

筋 。  

3 9 . ( 4 )  使 用 砂 輪 片 高 速 截 切 機 時 ， 應 如 何 操 作 ， 以 加 速 截 切 工 作用 力 ， 快 速

不 壓不 可 用 力 ， 慢 速 下 壓用 力 ， 慢 速 下 壓不 可 用 力 ， 快 速 下 壓 。

4 0 . ( 4 )  以 瓦 斯 截 切 鋼 筋 後，其 噴 嘴應 潑 水 使 其 冷 卻可 以 堆 積 泥 垢加 潤 滑

油 保 養通 刷 乾 淨 。  

4 1 . ( 2 )  鋼 筋 截 切 前不 必 按 尺 寸 規 格 堆 放必 須 先 將 鋼 筋 整 理 舖 平不 必 將

鋼 筋 整 理 舖 平不 必 考 慮 架 穩 截 切 機 具 。  

4 2 . ( 3 )  為 使 搬 運 方 便，截 切 鋼 筋 時愈 短 愈 好適 中 就 好，不 必 在 意 尺 寸 長 短

依 尺 寸 截 切為 利 搬 運 ， 可 以 彎 折 。  

4 3 . ( 2 )  鋼 筋 之 彎 鉤，若 組 立 不 便 時 依 規 定可 加 以 截 短，以 利 施 工不 可 任 意

截 短先 截 短 後 再 搭 接先 截 短 後 再 銲 接 。  

4 4 . ( 3 )  操 作 砂 輪 片 截 切 機應 以 手 遮 住 截 切 口 之 上 方若 有 鋼 筋 卡 住 於 截 切

口，應 立 即 以 手 指 用 力 將 其 取 出應 避 免 站 立 於 砂 輪 片 的 正 前 方站 立

於 砂 輪 片 的 前 方 。  

4 5 . ( 4 )  為 配 合 水 電 等 配 管 工 作鋼 筋 可 於 任 意 位 置 截 切只 要 鋼 筋 搭 接 長 度

夠，可 於 任 意 位 置 截 切鋼 筋 截 切 應 配 合 水 電 配 管，不 須 考 慮 結 構 安 全

鋼 筋 可 以 在 適 當 位 置 截 切，但 必 須 配 合 規 範 要 求，不 可 於 任 意 位 置 截

切 。  

4 6 . ( 2 )  鐵 砧 的 工 作 效 率 比 手 搖 式 截 切 機高低兩 者 相 同兩 者 無 法 比 較 。

4 7 . ( 1 )  使 用 電 動 截 切 機應 先 瞭 解 該 機 械 之 特 性，避 免 不 當 使 用，造 成 人 員 及

機 械 受 到 傷 害只 要 有 技 術 工 就 可 以排 除 故 障 時，為 節 省 時 間，可 以

不 必 先 關 閉 電 源不 必 考 慮 鋼 筋 的 損 耗 量，只 要 取 得 所 需 的 鋼 筋 長 度 即

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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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1 8 0 0 鋼 筋  丙 級  工 作 項 目 0 4 ： 彎 曲  

 

1 . ( 3 )  1 3 ㎜ 之 箍 筋 ， 其 圓 彎 內 徑 ， 不 得 小 於 3 . 8 ㎝ 4 . 2 ㎝ 5 ㎝ 6 . 5

㎝ 。  

2 . ( 1 )  部 分 埋 置 混 凝 土 中 之 彎 折 鋼 筋先 行 彎 好 規 定 尺 寸一 邊 澆 注 混 凝 土

一 邊 彎 折埋 置 後 再 行 彎 折施 工 方 便 即 可 。  

3 . ( 4 )  版、樑 彎 起 筋 的 作 用 主 要 是容 易 綁 紮增 加 美 觀支 撐 上、下 層 鋼 筋

加 強 應 力 改 變 的 部 位 。  

4 . ( 2 )  鋼 筋 彎 折 作 業 時只 須 尺 寸 正 確，彎 折 位 置 及 形 狀 不 受 限 制尺 寸， 彎

折 位 置 及 形 狀 均 須 正 確只 須 尺 寸、 位 置 正 確，形 狀 不 拘彎 折 位 置 及

形 狀 正 確 即 可 ， 尺 寸 不 重 要 。  

5 . ( 2 )  ＃ 5 及 ＃ 1 0 鋼 筋，其 彎 鉤 長 度＃ 5 較 長＃ 1 0 較 長相 等不 一 定 。

6 . ( 1 )  鋼 筋 末 端 彎 鉤 長 度應 算 在 計 價 長 度 內可 以 不 算 在 計 價 長 度 內應

算 在 搭 接 長 度 內粗 細 鋼 筋 彎 鉤 長 度 均 相 同 。  

7 . ( 4 )  鋼 筋 彎 折 作 業，下 列 何 項 作 業 是 錯 誤 的事 先 放 樣 並 試 作 樣 品量 好 尺

寸 截 切 後 再 彎 折避 免 在 混 凝 土 澆 注 後 再 彎 折彎 折 後 尺 寸 不 對，可 反

覆 再 加 工 。  

8 . ( 3 )  鋼 筋 在 端 部 常 彎 成 鉤 狀，主 要 作 用 是搬 運 安 全施 工 方 便增 加 握 裹

力減 少 保 護 層 。  

9 . ( 2 )  版 或 樑 之 彎 起 筋 ， 如 無 特 別 規 定 ， 通 常 彎 為 3 0 ° 4 5 ° 6 0 ° 7 5 ° 。

1 0 . ( 2 )  鋼 筋 末 端 之 標 準 彎 鉤 ， 應 為 圓 彎 加 一 段 直 筋 ， 其 直 筋 長 度 ( 如 下 圖 之 A

段 長 ) 至 少 為 鋼 筋 直 徑 之 3 倍 4 倍 5 倍 6 倍  且 不 小 於 6 . 5 公

分 。  

 

1 1 . ( 2 )  肋 筋 及 箍 筋 只 須 9 0 度 或 1 3 5 度 圓 彎 加 一 段 直 筋，其 直 筋 長 度 ( 如 下 圖 之

A 段 長 ) 至 少 為 鋼 筋 直 徑 之 5 倍 6 倍 7 倍 8 倍  且 不 小 於 6 . 5

公 分 。  

 

1 2 . ( 4 )  鋼 筋 末 端 之 9 0 度 標 準 彎 鉤，應 為 圓 彎 加 一 段 直 筋，其 直 筋 長 度 ( 如 下 圖

之 A 段 長 ) 至 少 為 鋼 筋 直 徑 之 9 倍 1 0 倍 1 1 倍 1 2 倍  延 伸 。  

 

1 3 . ( 3 )  上 下 柱 大 小 不 一 時 ( 如 下 圖 之 A 段 長 ) ， 得 以 不 大 於 1 : 4  1 : 5  1 : 6



1 0  

 1 : 7  之 斜 度 將 上 下 筋 連 接 。  

 

1 4 . ( 1 )  鋼 筋 彎 曲 位 置 及 錨 定 長 度 ， 下 列 圖 中 何 者 是 正 確 的 ？  

    。  

1 5 . ( 1 )  若 有 2 5 ㎜ 鋼 筋 ， 其 末 端 標 準 彎 鉤 之 直 筋 長 度 ( 如 下 圖 A 段 長 ) 至 少 為

 1 0 公 分 1 0 0 公 分 5 公 分 7 . 5 公 分 。  

 

1 6 . ( 4 )  鋼 筋 如 需 加 溫 再 彎 折 時 ， 加 熱 之 程 度 為低 於 1 0 0 ℃低 於 2 0 0 ℃不

超 過 融 熔 狀不 得 超 過 櫻 紅 色 。  

1 7 . ( 3 )  1 0 如 左 圖 箍 筋 彎 折 時，其 彎 折 半 徑 γ 應 為 2 . 5 公 厘 5 公

厘 2 . 5 公 分 5 公 分 。  

1 8 . ( 3 )  ＃ 5 以 上 之 鋼 筋 彎 曲 時 ， 以 下 列 何 種 方 式 較 為 節 省 成 本人 工 彎 曲加

熱 彎 曲電 動 彎 曲混 凝 土 設 置 完 成 後 再 彎 曲 。  

1 9 . ( 1 )  1 2 ㎝ 厚 之 樓 版 ＃ 3 鋼 筋 雙 向 配 置 時 其 長 向 鋼 筋

， 彎 折 高 度 ( h ) 應 為 6 ㎝ 8 ㎝ 9 ㎝ 1 0

㎝  較 合 理 。  

2 0 . ( 2 )  1 2 ㎝ 厚 之 樓 版 ＃ 3 鋼 筋 雙 向 配 置 時 其 短 向 鋼 筋

， 彎 折 高 度 ( h ) 應 以 6 ㎝ 8 ㎝ 9 ㎝ 1 0

㎝  較 合 理 。  

2 1 . ( 1 )  鋼 筋 之 彎 曲 方 法 最 常 用 的 是冷 彎熱 彎細 鋼 筋 才 用 熱 彎鋼 筋 工

自 行 決 定 。  

2 2 . ( 1 )  鋼 筋 末 端 無 彎 鉤 時，其 搭 接 長 度 應 比 有 彎 鉤 者 為長短相 等不 一

定 。  

2 3 . ( 2 )  鋼 筋 直 徑 愈 大 者 ， 其 彎 鉤 之 長 度愈 短愈 長相 等不 一 定 。  

2 4 . ( 2 )  所 謂 鋼 筋 彎 曲 內 徑 為 5 d，其 5 d 是 指彎 曲 半 徑彎 曲 直 徑圓 周 長 度

圓 周 長 度 的 1 / 2 。  

2 5 . ( 2 )  柱 之 頂 端 ( 最 上 層 ) 應 彎 曲 9 0 °，其 彎 曲 長 度 為 多 少 倍 鋼 筋 直 徑 ？ 1 5 

2 0  3 0  4 0 。  

2 6 . ( 2 )  鋼 筋 末 端 如 為 半 圓 其 所 加 之 直 筋 應 為 2 倍 鋼 筋 直 徑 長 4 倍 鋼 筋 直 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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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 6 倍 鋼 筋 直 徑 長 8 倍 鋼 筋 直 徑 長 。  

2 7 . ( 3 )  鋼 筋 末 端 如 為 9 0 ° 圓 彎 時 ， 應 延 伸 之 直 筋 長 度 為 4 倍 鋼 筋 直 徑 長 8

倍 鋼 筋 直 徑 長 1 2 倍 鋼 筋 直 徑 長 1 6 倍 鋼 筋 直 徑 長 。  

2 8 . ( 3 )  肋 筋 或 箍 筋 只 須 9 0 ° 或 1 3 5 ° 圓 彎 加 2 倍 鋼 筋 直 徑 長 4 倍 鋼 筋 直 徑 長

 6 倍 鋼 筋 直 徑 長 8 倍 鋼 筋 直 徑 長  之 延 伸 。  

2 9 . ( 4 )  電 動 鋼 筋 彎 曲 機 發 生 故 障 時，應 先檢 查 故 障 原 因排 除 故 障加 些 潤

滑 油關 閉 電 源 。  

3 0 . ( 3 )  鋼 筋 末 端 之 標 準 彎 鉤 應 為 圓 彎 加 一 段 直 筋 ； 圓 彎 之 內 徑 除 肋 筋 及 箍 筋

外 ， 應 為 鋼 筋 直 筋 之 3 倍 4 倍 5 倍 6 倍  長 度 。  

3 1 . ( 2 )  有 一 梁 主 筋 形 狀 如 圖 ，若 梁 斷 面 為 3 0 ㎝ × 5 0 ㎝ 肋 筋 為 D 1 0，

保 護 層 為 4 ㎝ ， 則 a 值 4 5  4 0  2 5  2 0  ㎝ 。  

3 2 . ( 3 )  螺 旋 筋 之 彎 曲，應 以 何 種 施 工 方 法 最 有 效 率彎 折 器鋼 筋 彎 曲 機螺

旋 彎 曲 機加 熱 彎 曲 法 。  

3 3 . ( 1 )  肋 筋 及 箍 筋 之 圓 彎 內 徑 ， 1 0 ㎜ 直 徑 鋼 筋 不 得 小 於 3 . 8  4 . 2  5 

6 . 5  ㎝ 。  

3 4 . ( 1 )  柱 斷 面 縮 小 時，主 筋 之 彎 曲 應先 加 工 再 組 立組 立 後 再 加 工綁 紮 後

再 加 工混 凝 土 澆 置 完 成 後 再 加 工 。  

3 5 . ( 1 )  樑 和 版 之 彎 折 筋 如 右 圖 所 示 ， 則 L 之 長 度 為 1 . 4 1 t  1 . 7 3 t

 2 . 0 t  2 . 5 t 。  

3 6 . ( 2 )  左 圖 所 示 之 彎 鉤 ， 稱 為 9 0 度 1 8 0 度 2 7 0 度 3 6 0 度  彎

鉤 。  

3 7 . ( 1 )  鋼 筋 末 端 作 成 標 準 彎 鉤 後 應 加 一 段 直 筋，該 段 直 筋 之 長 度 因 鋼 筋 號 數 愈

大 而愈 長愈 短不 變不 一 定 。  

3 8 . ( 3 )  左 圖 所 示 之 a 為總 長 尺 寸外 表 尺 寸有 效 尺 寸加 工 尺 寸。

3 9 . ( 2 )  左 圖 所 示 之 b 為總 長 尺 寸外 表 尺 寸有 效 尺 寸加 工 尺

寸 。  

4 0 . ( 2 )  帽 筋 是 用 來 固 定 寬 度 ， 兩 端 均 作 4 5 度 9 0 度 1 3 5 度 1 8 0 度  之

彎 折 。  

4 1 . ( 2 )  一 般 梁 版 之 彎 折 筋 如 右 圖 所 示 若 無 特 別 規 定 ， θ 為 3 0 度

4 5 度 6 0 度 7 5 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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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2 . ( 2 )  筏 式 基 礎 版 之 彎 折 筋 與 地 上 層 樓 版 之 彎 折 筋，兩 者 之 彎 折 方 向相 同

相 反不 一 定相 同 及 相 反 者 各 半 。  

4 3 . ( 3 )  屋 頂 層 柱 之 主 筋 末 端 應 作 1 5 度 彎 鉤 4 5 度 彎 鉤 9 0 度 彎 鉤不 必

作 彎 鉤 。  

4 4 . ( 2 )  地 面 層 樑 主 筋 之 彎 鉤 方 向 為上 層 向 上、下 層 向 下上、下 層 均 向 下

上 層 向 下 、 下 層 向 上上 、 下 層 均 向 上 。  

4 5 . ( 2 )  雙 向 版 之 長 向 與 短 向 彎 折 筋 之 彎 折 高 度，如 右 圖 之 h 長 向 大

於 短 向短 向 大 於 長 向長 短 向 均 一 樣不 一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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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( 3 )  依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規 定 ， 鋼 筋 直 徑 2 5 ㎜ 3 2 ㎜ 3 5 ㎜ 4 5 ㎜  以

上 時 ， 不 得 以 疊 接 方 式 續 接 。  

2 . ( 2 )  搭 接 長 度 通 常 以 鋼 筋半 徑直 徑圓 周 長重 量  的 倍 數 來 計 算 。  

3 . ( 4 )  鋼 筋 採 用 銲 接 法，其 接 頭 拉 力 之 強 度 應 比 原 鋼 筋 強 度相 等不 受 限 制

低高 。  

4 . ( 2 )  有 關 鋼 筋 續 接，下 列 何 項 敘 述 是 錯 誤 ？搭 接 應 有 足 夠 的 長 度續 接 應

集 中 在 同 一 斷 面 處搭 接 儘 可 能 避 免 在 受 拉 力 處搭 接 法 為 一 般 工 地

最 常 使 用 之 續 接 方 式 。  

5 . ( 1 )  柱 主 筋 續 接 時 ， 應 在柱 高 2 / 3 以 下柱 高 3 / 4 以 下柱 頭柱 頂  部

位 續 接 ， 才 不 致 影 響 強 度 。  

6 . ( 4 )  反 循 環 基 樁 之 鋼 筋 籠，其 垂 直 主 鋼 筋用 普 通 搭 接 法用 粗 鐵 絲 綁 紮 接

頭加 長 搭 接 長 度須 用 銲 接 ， 以 免 吊 放 時 鬆 散 。  

7 . ( 4 )  鋼 筋 續 接，採 用 搭 接 或 壓 接，施 工 人 員 應自 行 決 定一 律 用 搭 接施

工 方 便 即 可依 圖 說 指 示 作 業 。  

8 . ( 1 )  鋼 筋 搭 接 長 度有 一 定 的 倍 數可 現 場 決 定粗 鋼 筋 較 短細 鋼 筋 較

長 。  

9 . ( 3 )  鋼 筋 焊 接 比 搭 接省 工簡 易省 料常 用 。  

1 0 . ( 2 )  鋼 筋 續 接 原 則，下 列 何 者 是 正 確 的續 接 處 應 避 免 在 受 壓 力 的 地 方接

頭 應 錯 開 排 列粗 鋼 筋 搭 接 長 度 可 較 短除 了 主 筋 外，其 他 鋼 筋 之 續 接

長 度 不 受 限 制 。  

1 1 . ( 2 )  鋼 筋 搭 接 須 有 足 夠 的 長 度，主 要 是綁 紮 容 易維 持 鋼 筋 應 力增 加 重

量截 切 方 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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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 ( 4 )  鋼 筋 搭 接 時，下 列 那 一 項 錯 誤 ？搭 接 需 一 定 的 長 度搭 接 頭 要 錯 開 排

列避 免 在 受 拉 力 處 搭 接在 受 拉 力 處 搭 接 。  

1 3 . ( 2 )  有 關 搭 接 長 度，下 列 何 者 是 錯 誤 ？搭 接 長 度 須 算 在 計 價 長 度 內彎 鉤

長 度 可 以 算 在 搭 接 長 度 內搭 接 長 度 的 倍 數 與 鋼 筋 直 徑 有 關預 留 鋼

筋 應 事 先 考 慮 其 搭 接 長 度 。  

1 4 . ( 1 )  在 模 板 上 作 銲 接 工 作 時，採 用 下 列 何 種 方 式 可 避 免 破 壞 模 板 ？舖 置 鐵

板 或 石 綿 板舖 置 三 夾 板舖 置 水 泥 袋多 塗 模 板 油 。  

1 5 . ( 3 )  鋼 筋 銲 接接 頭 可 使 用 水 急 速 冷 卻下 雨 或 強 風 時，仍 可 繼 續 作 業接

頭 不 可 使 用 水 急 速 冷 卻接 頭 應 集 中 在 一 起 。  

1 6 . ( 3 )  正 確 的 瓦 斯 壓 接 鋼 筋接 頭 只 須 清 除 鐵 銹，不 須 磨 平普 通 鋼 筋 工 即 可

施 作壓 接 後 不 得 有 偏 心 ， 彎 曲 現 象先 加 熱 再 加 壓 。  

1 7 . ( 1 )  竹 節 鋼 筋 比 光 面 鋼 筋 之 搭 接 長 度 為短長等 長不 一 定 。  

1 8 . ( 1 )  懸 劈 樑 鋼 筋，若 須 搭 接 時， 其 接 頭 應 避 免 在 樑 之上 層下 層中 間

上 層 、 下 層 、 中 間 。  

1 9 . ( 4 )  鋼 筋 搭 接 在 受 壓 力 處，其 搭 接 長 度 一 般 為 5 d 以 下 6 ~ 1 0 d  1 1 ~ 1 5 d

 2 5 d 以 上  ( d 為 鋼 筋 直 徑 ) 。  

2 0 . ( 3 )  不 論 受 拉 或 受 壓 之 竹 節 鋼 筋，其 搭 接 長 度 最 小 不 得 少 於 2 0 ㎝ 2 5 ㎝

 3 0 ㎝ 4 0 ㎝ 。  

2 1 . ( 4 )  若 搭 接 長 度 規 定 為 3 0 d ， 則 ＃ 5 鋼 筋 搭 接 長 度 為 1 5 ㎝ 3 0 ㎝ 4 5

㎝ 4 8 ㎝ 。  

2 2 . ( 3 )  若 搭 接 長 度 為 3 0 d 則 ＃ 6 與 ＃ 7 鋼 筋 搭 接 時 ， 搭 接 長 度 為 1 8 ㎝ 2 1

㎝ 5 7 ㎝ 6 6 ㎝ 。  

2 3 . ( 2 )  鋼 筋 搭 接 之 地 方 應 在承 受 拉 力 的 地 方承 受 壓 力 的 地 方承 受 剪 力

的 地 方任 何 位 置 。  

2 4 . ( 3 )  鋼 筋 之 銲 接 一 般 多 採電 熱 銲 接電 弧 銲 接瓦 斯 壓 接發 熱 劑 銲 接 。

2 5 . ( 4 )  如 圖 所 示，梁 之 下 層 鋼 筋，搭 接 時 最 好 在 A 點 B 點 C 點 D 點。

 

2 6 . ( 1 )  柱 梁 鋼 筋 須 搭 接 時，其 搭 接 位 置 應錯 開集 中 在 同 一 斷 面 處間 距 大

者 可 集 中 排 列間 距 小 者 可 集 中 排 列 。  

2 7 . ( 2 )  柱 主 筋 使 用 瓦 斯 壓 接 時，接 點 高 度在 同 一 水 平 面高 低 錯 開集 中 在

柱 頭 處集 中 在 柱 中 央 。  

2 8 . ( 1 )  鋼 筋 續 接 的 位 置 最 好 在應 力 小 的 地 方應 力 大 的 地 方無 應 力 之 地

方與 應 力 無 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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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9 . ( 2 )  鋼 筋 末 端 有 彎 鉤 時，其 疊 接 長 度 可 比 無 彎 鉤 者 為長短等 長不 一

定 。  

3 0 . ( 4 )  鋼 筋 用 搭 接 法 時 ， 比 較省 料困 難不 常 用簡 易 。  

3 1 . ( 3 )  柱 主 筋 使 用 瓦 斯 壓 接 時，對 接 部 位兩 邊 均 不 須 磨 平一 邊 磨 平兩 邊

均 須 磨 平只 須 清 除 鐵 銹 不 須 磨 平 。  

3 2 . ( 1 )  瓦 斯 壓 接 作 業 順 序 是 先 將 鋼 筋 接 頭 加 壓，再 加 熱 到 壓 接 溫 度 後 則一 面

加 壓 ， 一 面 加 熱只 加 壓只 加 熱不 須 再 加 壓 加 熱  使 接 合 部 脹 大 結

成 球 狀 形 。  

3 3 . ( 1 )  成 束 鋼 筋 搭 接 時，其 搭 接 長 度 應 以單 一 鋼 筋 之 搭 接 長 度成 束 鋼 筋 直

徑 總 和 之 搭 接 長 度成 束 鋼 筋 平 均 直 徑 之 搭 接 長 度只 須 搭 接，長 度 不

拘 。  

3 4 . ( 1 )  柱 主 筋 直 徑 如 超 過 3 5 ㎜ 時 ， 下 列 何 種 續 接 不 宜 使 用 4 0 d 搭 接套 筒

式 螺 帽 搭 接電 銲瓦 斯 壓 接 。  

3 5 . ( 4 )  除 設 計 圖 另 有 說 明 外 ， 大 於 # 8  # 9  # 1 0  # 1 1  之 鋼 筋 不 得 採 用 搭

接 。  

3 6 . ( 1 )  使 用 螺 箍 時 ， 如 需 續 接 ， 除 用 銲 接 外 可 搭 接 1 . 5 圈 0 . 5 圈 2 圈

重 疊  即 可 。  

3 7 . ( 2 )  束 筋 中 個 別 鋼 筋 之 搭 接，三 根 成 束 者，其 搭 接 長 度 較 二 根 成 束 者減 少

增 加相 同不 一 定 。  

3 8 . ( 3 )  鋼 筋 續 接 之 接 頭，其 單 一 試 樣 之 抗 拉 強 度 應 等 於 或 大 於 鋼 筋 指 定 降 伏 強

度 之 2 倍 1 . 5 倍 1 . 2 5 倍 1 . 7 5 倍 。  

3 9 . ( 4 )  鋼 筋 車 牙 螺 紋 型 接 頭 是 屬 於一 般 搭 接銲 接瓦 斯 壓 接機 械 式 續

接 。  

4 0 . ( 4 )  鋼 筋 續 接 之 位 置 不 能 避 免 設 在 最 大 彎 矩 處 時，續 接 處 不 宜 採 用 下 列 何 種

方 式 ？增 加 搭 接 長 度使 用 螺 箍使 用 額 外 肋 筋減 少 搭 接 長 度 。  

4 1 . ( 1 )  # 8 與 # 9 鋼 筋 搭 接 時，以 下 列 何 者 決 定 搭 接 長 度 # 8  # 9  # 8 與 # 9 之

和 # 8 與 # 9 之 差 。  

4 2 . ( 2 )  採 用 機 械 式 鋼 筋 續 接 時，其 接 頭 製 成 品現 場 監 工 檢 查 即 可依 規 定 抽

樣 檢 驗不 必 抽 樣 檢 驗每 根 均 須 檢 驗 。  

4 3 . ( 4 )  鋼 筋 續 接 器 之 檢 查，下 列 何 者 不 屬 於 應 注 意 項 目尺 寸 是 否 符 合孔 徑

有 否 偏 斜 狀內 螺 牙 有 否 斷 裂色 澤 是 否 鮮 艷 。  

4 4 . ( 4 )  鋼 筋 續 接 得 採 用 搭 接 以 外 之 方 法 ， 如 銲 接 ， 瓦 斯 壓 接 ， 機 械 式 續 接 等 ，

其 施 工 方 式由 現 場 監 工 決 定由 鋼 筋 領 班 決 定由 鋼 筋 工 自 行 選 擇

須 提 交 設 計 單 位 並 經 書 面 認 可 。  

4 5 . ( 2 )  含 高 碳 鋼 之 鋼 筋，不 得 使 用 下 列 何 種 方 式 續 接搭 接瓦 斯 壓 接銲 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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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 械 式 續 接 。  

4 6 . ( 1 )  光 面 鋼 筋 之 搭 接 長 度 為 竹 節 鋼 筋 之 2  倍 1 . 5 倍 2 . 5 倍兩 者 相 同。

4 7 . ( 1 )  在 甲 方 認 可 之 鋼 筋 施 工 圖 外，自 行 增 設 續 接， 其 搭 接 長 度不 予 計 價

可 以 計 價可 用 下 腳 料 搭 接不 受 限 制 。  

4 8 . ( 3 )  梁 上 層 抗 壓 鋼 筋 ， 其 續 接 處 宜 在端 部任 何 部 位 均 可中 央 1 / 3  

處  。  

4 9 . ( 1 )  樓 板 或 地 板 中 之 鋼 絲 網 應延 伸 至 梁 內 並 超 過 梁 中 心 線延 伸 至 梁 內

即 可佈 置 到 梁 內 緣任 意 佈 置 。  

5 0 . ( 3 )  彎 鉤 長 度 是 否 可 以 計 入 搭 接 長 度 內視 鋼 筋 尺 寸 而 定可 以不 可 以

竹 節 鋼 筋 可 以 。  

5 1 . ( 2 )  除 # 3 鋼 筋 外，相 同 號 數 之 拉 力 鋼 筋 最 小 搭 接 長 度 比 壓 力 鋼 筋相 等長

短不 一 定 。  

 

 

0 1 8 0 0 鋼 筋  丙 級  工 作 項 目 0 6 ： 組 立 與 錨 錠  

 

1 . ( 1 )  梁 版 模 組 立 完 成 紮 鋼 筋 時先 紮 梁 筋先 紮 版 筋先 紮 柱 筋先 紮 預

留 筋 。  

2 . ( 3 )  下 列 何 項 工 程 不 須 與 鋼 筋 工 相 配 合模 板 工 程水 電 工 程粉 刷 工 程

放 樣 工 程 。  

3 . ( 1 )  箍 筋 是 用 於柱樑版牆 。  

4 . ( 3 )  銹 蝕 後 之 鋼 筋會 影 響 混 凝 土 強 度影 響 美 觀會 減 少 鋼 筋 有 效 斷 面

積會 增 加 握 持 力 。  

5 . ( 3 )  主 筋 直 徑 為 3 2 ㎜ 以 下 之 建 築 工 程 ， 其 箍 筋 直 徑 不 得 小 於 1 0 ㎝ 1 6

㎜ 1 0 ㎜ 1 6 ㎝ 。  

6 . ( 4 )  紮 好 之 樓 版 鋼 筋 ， 儘 量 不 要 在 上 面 走 動 ， 如 須 在 上 面 通 過 時 ， 應 踩 在

上 層 副 筋 之 上 方上 層 主 筋 之 上 方上 層 鋼 筋 任 何 處 均 可上 層 鋼 筋

交 叉 點 之 上 方 。  

7 . ( 2 )  平 行 鋼 筋 須 分 兩 層 排 放 時 ， 層 間 淨 距 不 得 少 於 5 5 ㎜ 2 5 ㎜ 1 5 ㎜

 5 ㎜ 。  

8 . ( 1 )  懸 臂 版 如 為 單 層 配 筋，短 向 鋼 筋 應 紮 於 長 向 鋼 筋 之上下上 下 交 互

配 置隨 意 配 置 不 限 制 。  

9 . ( 3 )  樓 版 角 隅 補 強 鋼 筋 至 少 每 層 排 1 支 3 支 5 支 7 支 。  

1 0 . ( 2 )  樓 版 角 隅 補 強 鋼 筋 長 度 為 該 樓 版 對 角 線 長 度 之 1 / 2  1 / 4  1 / 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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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/ 8 。  

1 1 . ( 4 )  如 附 圖 所 示 ， 屋 頂 層 梁 配 筋 圖 ， 最 上 面 一 排 之 抗 拉 鋼 筋 ， 梁 端 握 持 錨 錠

長 度 應 指 那 一 部 分 ？ A  B  C  D 。  

 

1 2 . ( 2 )  版 之 不 連 續 端 應 加 角 隅 鋼 筋，該 角 隅 鋼 筋 是 加 於版 上 下 層 鋼 筋 之 間

版 上 層 之 上 ， 下 層 之 下版 上 層 之 上 ， 下 層 之 上版 上 層 之 下 ， 下 層 之

下 。  

1 3 . ( 1 )  建 築 工 程 上，常 用 竹 節 鋼 筋 主 要 目 的 係 為 增 加握 裹 力加 工 方 便伸

長 性 較 佳展 性 良 好 。  

1 4 . ( 3 )  高 層 建 築 地 下 室 之 地 樑 深 度 極 大 時，肋 筋 為 1 3 ，如 欲 防 止 紮 妥 之 樑 鋼

筋 變 形，請 問 以 何 種 材 料 補 強 較 合 理較 小 號 鋼 筋 支 撐木 料 角 材 支 撐

較 大 號 鋼 筋 支 撐鐵 絲 紮 緊 支 撐 。  

1 5 . ( 2 )  柱 主 筋 如 使 用 搭 接 ， 則 在 搗 灌 混 凝 土 之 前 ， 柱 主 筋 上 端 加 一 箍 筋 ， 該 箍

筋 之 作 用 是美 觀固 定 柱 筋 之 位 置搗 灌 時 較 方 便作 為 高 程 標 準

點 。  

1 6 . ( 2 )  基 礎 版 角 隅 補 強 鋼 筋 ， 應 排 放 於上 層下 層中 央任 意 位 置 皆 可 。

1 7 . ( 2 )  矩 形 柱 之 主 筋 不 得 少 於 2 支 4 支 6 支 8 支 。  

1 8 . ( 3 )  圓 形 柱 之 主 筋 不 得 少 於 2 支 4 支 6 支 8 支 。  

1 9 . ( 2 )  基 礎 柱 鋼 筋 豎 立 時不 必 另 加 支 撐應 加 斜 撐 或 搭 立 鋼 筋 架應 派 人

扶 著 等 待 灌 置灌 置 完 後 再 派 人 調 整 。  

2 0 . ( 1 )  紮 結 柱 子 箍 筋 時 ， 每 個 箍 筋 應 保 持水 平垂 直 4 5 °不 限 制 。  

2 1 . ( 1 )  鋼 筋 表 面 與 混 凝 土 間 之 附 著 力 稱 為握 持 力拉 應 力壓 應 力剪 力 。

2 2 . ( 3 )  組 立 牆 壁 鋼 筋 之 時 機先 組 立 鋼 筋 後 再 架 設 模 板先 組 模 完 成 後 再 組

立 鋼 筋先 架 設 牆 一 側 模 板 再 組 立 鋼 筋無 先 後 之 限 制 。  

2 3 . ( 2 )  一 般 地 面 層 連 續 樑 之 端 部 上 層 鋼 筋 承 受剪 應 力拉 應 力壓 應 力

不 受 力 。  

2 4 . ( 1 )  如 右 圖 懸 臂 版 用 點 表 示 出 來 的 鋼 筋 為 長 向 鋼 筋 又 稱溫 度 鋼 筋短 向

鋼 筋抗 剪 鋼 筋抗 壓 鋼 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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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5 . ( 3 )  地 下 室 水 箱 之 大 樑 及 版 之 配 筋 順 序 是先 配 大 樑 再 紮 基 礎 版 鋼 筋先

配 基 礎 版 上 下 層 筋 再 紮 大 樑先 紮 基 礎 版 下 層 筋 再 紮 大 樑 後，再 紮 基 礎

版 上 層 筋先 紮 柱 鋼 筋 後 ， 再 紮 大 樑 ， 再 紮 基 礎 版 。  

2 6 . ( 2 )  懸 臂 版 上 層 鋼 筋 主 要 是 承 受壓 力張 力扭 力水 平 力 。  

2 7 . ( 1 )  單 向 版 之 溫 度 鋼 筋 ， 其 間 距 較 主 鋼 筋大小相 等任 意 而 定 。  

2 8 . ( 2 )  鋼 筋 混 凝 土 牆 開 口 應 排 紮 角 隅 鋼 筋， 如 牆 採 雙 層 配 筋， 則 角 隅 鋼 筋 應 排

紮 在雙 層 筋 之 內 側雙 層 筋 之 外 側一 在 外 一 在 內任 意 排 置 。  

2 9 . ( 3 )  樑 之 上 下 側 合 計 至 少 須 有 幾 支 主 鋼 筋 貫 通 樑 之 全 長 2  3  4  5 。

3 0 . ( 1 )  雙 向 版 之 下 層 鋼 筋 綁 紮 時，其 順 序 是短 向 先 排長 向 先 排長 短 向 交

互 排 列無 先 後 之 分 不 會 有 所 影 響 。  

3 1 . ( 2 )  牆 壁 開 口 部 分 應 加 斜 方 向 鋼 筋 ， 其 斜 角 與 開 口 邊 成 3 0 ° 4 5 ° 6 0 °

 9 0 ° 。  

3 2 . ( 1 )  箍 筋 間 距 不 得 大 於 最 小 主 筋 直 徑 之 1 5 倍，且 不 得 大 於 多 少 ㎝ ？ 3 0 

4 0  5 0  6 0 。  

3 3 . ( 2 )  大 梁 與 小 梁 相 交 處，小 梁 的 上 層 鋼 筋 應 位 於 大 梁 上 層 主 筋 的上 端下

端中 間不 須 限 制 。  

3 4 . ( 2 )  一 般 樑 中 央 之 下 層 鋼 筋 是 承 受壓 力張 力剪 力扭 力 。  

3 5 . ( 2 )  抗 拉 鋼 筋 之 錨 錠 長 度 比 抗 壓 鋼 筋 之 錨 錠 長 度短長一 樣任 意 而

定 。  

3 6 . ( 2 )  有 關 鋼 筋 保 護 層 之 作 用，下 列 敘 述 何 者 錯 誤防 止 鋼 筋 生 銹確 保 鋼 筋

位 置使 混 凝 土 與 鋼 筋 充 分 發 揮 黏 結 作 用防 止 鋼 筋 遇 火 軟 化 。  

3 7 . ( 1 )  下 列 施 工 順 序 何 者 為 佳牆 模 一 側 組 立 、 牆 鋼 筋 組 立 、 水 電 配 管 施 工 、

牆 模 另 側 組 立牆 鋼 筋 組 立、牆 模 兩 側 組 立、 水 電 配 管 施 工牆 鋼 筋 組

立 、 水 電 配 管 施 工 、 牆 模 兩 側 組 立水 電 配 管 施 工 、 牆 模 ─ 側 組 立 、 牆

鋼 筋 組 立 、 牆 模 另 側 組 立 。  

3 8 . ( 4 )  柱 之 截 斷 面 如 下 圖，何 者 為 非 承 受 應 力 之 組 立 鋼 筋 A  B  C  D。

 

3 9 . ( 3 )  梁 之 截 斷 面 如 下 圖 ， 何 者 為 非 承 受 應 力 之 組 立 鋼 筋 A ， B  A ， C 

B ， C  C ， D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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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0 . ( 4 )  右 邊 樑 斷 面 圖 中 ， 鋼 筋 B 可 稱 為溫 度 鋼 筋主 鋼 筋安 全 鋼 筋腹

筋 。  

 

4 1 . ( 2 )  組 立 地 樑 箍 筋 時 ， 箍 筋 結 合 處 宜 在上 側下 側左 側 中 央右 側 中

央 。  

4 2 . ( 3 )  獨 立 基 礎 兩 對 角 線 配 置 之 斜 向 鋼 筋 不 得 少 於 1 根 2 根 3 根 4 根。

4 3 . ( 1 )  π 型 鐵 ( 鐵 馬 椅 隔 墊 ) 其 功 用 為固 定 樑 主 、 箍 筋架 立 柱 主 筋確 保 柱

主 筋 間 距組 立 腹 筋 。  

4 4 . ( 3 )  地 梁 上 下 層 主 筋 於 地 梁 內 錨 碇 ， 下 列 何 者 為 正 確 錨 碇 ？上 層 筋 向 上 ，

下 層 筋 向 下上 層 筋 向 下 ， 下 層 筋 向 上上 ， 下 層 筋 皆 向 上上 ， 下 層

筋 皆 向 下 。  

4 5 . ( 2 )  螺 旋 箍 筋 於 端 部 應 加 1 圈 1 圈 半 2 圈 2 圈 半  作 為 錨 錠 之 用 。

4 6 . ( 2 )  柱 主 筋 於 基 礎 盤 內 彎 曲 錨 錠 時 ， 其 水 平 長 度 不 得 小 於 2 0  3 0  4 0

 5 0  ㎝ 。  

4 7 . ( 1 )  樓 版 內 埋 設 管 路 及 配 件 其 厚 度 不 得 大 於 版 厚 之 1 / 3  1 / 4  1 / 5 

1 / 6 。  

4 8 . ( 1 )  基 礎 主 筋 之 彎 鉤 宜向 上向 下水 平 向 單 側水 平 向 兩 側  紮 置 。  

4 9 . ( 4 )  左 圖 所 示 ， 右 側 樓 版 鋼 筋 之 錨 錠 長 度 起 算 點 以 何 者 為 佳

A  B  C  D 。  

5 0 . ( 4 )  鋼 筋 與 混 凝 土 之 黏 結 作 用 與 下 列 何 者 無 關保 護 層 厚 度鋼 筋 間 距

鋼 筋 彎 鉤 錨 錠鋼 筋 位 置 。  

5 1 . ( 3 )  鋼 筋 末 端 設 置 彎 鉤可 減 少 鋼 筋 用 量防 止 鋼 筋 銹 蝕增 加 握 持 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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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 止 混 凝 土 收 縮 。  

5 2 . ( 2 )  中 空 樓 版 主 筋 之 配 置 方 向，通 常 與 旋 楞 鋼 管垂 直平 行斜 傾縱 橫

交 錯 。  

 

 

0 1 8 0 0 鋼 筋  丙 級  工 作 項 目 0 7 ： 紮 結 與 固 定  

 

1 . ( 1 )  當 梁 適 當 的 空 間 受 到 限 制， 常 把 平 行 鋼 筋 捆 紮 成 束，每 一 束 的 鋼 筋 不 能

超 過 多 少 根 ？ 4  6  8  1 2 。  

2 . ( 4 )  紮 筋 用 的 鐵 絲 ， 以 下 列 何 者 最 理 想＃ 8 ＃ 1 4 ＃ 1 6 ＃ 2 0 。  

3 . ( 2 )  用 鐵 絲 紮 結 鋼 筋 的 主 要 目 的 是增 加 鋼 筋 與 混 凝 土 的 握 裹 力防 止 鋼

筋 移 動 位 置增 加 鋼 筋 的 強 度增 加 鋼 筋 抗 剪 力 。  

4 . ( 3 )  一 般 樑 柱 的 保 護 層 為 3 公 分 3 . 5 公 分 4 公 分 6 公 分 。  

5 . ( 2 )  樓 版 所 使 用 的 墊 塊 以 何 種 材 質 最 佳塑 膠水 泥 塊 2 0 ㎜ 的 石 子

木 料 。  

6 . ( 1 )  室 內 樓 版，鋼 筋 的 保 護 層，其 適 當 的 厚 度 為 2 ㎝ 3 ㎝ 4 ㎝ 5 ㎝。

7 . ( 3 )  鋼 筋 紮 結 時，有 關 尺 寸、數 量、位 置、間 距 等 事 項，除 依 設 計 圖 施 工 外 ，

若 還 有 施 工 上 的 問 題，應 依 據 何 者 指 示 施 工領 班有 施 工 經 驗 的 同 事

現 場 監 造 工 程 師自 行 研 究 。  

8 . ( 4 )  當 樑 的 適 當 空 間 受 到 限 制， 常 把 平 行 鋼 筋 捆 紮 成 束，直 徑 何 種 以 上 的 鋼

筋 不 宜 捆 紮 成 束 1 6 ㎜ 1 9 ㎜ 2 5 ㎜ 3 5 ㎜ 。  

9 . ( 1 )  若 版 鋼 筋 的 保 護 層 為 2 ㎝，則 水 泥 墊 塊 應 為 2 ㎝ 2 . 5 ㎝ 3 ㎝不

超 過 2 ㎝ 。  

1 0 . ( 3 )  為 了 防 止 基 礎 施 工 時 ， 地 樑 過 高 ， 過 長 而 發 生 偏 斜 ， 應 以 何 者 固 定 樑 最

佳利 用 木 料 做 排 架利 用 吊 車利 用 鋼 筋 做 支 架加 速 施 工 進 度，以

儘 量 減 少 偏 斜 的 現 象 。  

1 1 . ( 1 )  鋼 筋 混 凝 土 結 構 ， 柱 、 梁 鋼 筋 的 施 工 順 序 ， 下 列 何 者 正 確先 立 柱 筋 ，

再 立 梁 筋先 紮 梁 筋 ， 再 立 柱 筋柱 筋 與 梁 筋 交 互 施 工依 照 現 場 需

要 ， 隨 時 調 配 。  

1 2 . ( 4 )  水 泥 墊 塊 通 常 是 以 1 : 4 水 泥 砂 漿 1 : 3 : 6 混 凝 土 1 : 2 : 4 混 凝 土 1 : 2

水 泥 砂 漿 。  

1 3 . ( 4 )  下 列 的 敘 述 何 者 為 錯 誤通 常 模 板 組 立 完 成 時，先 紮 梁 筋，再 紮 版 筋

紮 筋 用 的 鐵 絲 不 可 有 銹 蝕 的 現 象肋 筋 是 用 於 梁鋼 筋 的 排 紮 必 須 用

鐵 絲 紮 結 牢 固 ， 若 用 焊 接 則 效 果 更 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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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( 2 )  紮 筋 完 成 後，檢 視 鋼 筋 與 模 板 的 間 距，並 以 何 者 隔 間 為 最 佳木 料水

泥 墊 塊短 的 鋼 筋鐵 絲 。  

1 5 . ( 4 )  下 圖 為 一 懸 臂 版，紮 鋼 筋 後，須 用 厚 2  4  6  8  ㎝ 之 水 泥 墊 塊 。

 

1 6 . ( 3 )  樑 筋 結 紮 完 成 後， 須 放 墊 塊，墊 塊 放 的 位 置 是下 層 主 筋 之 下上 層 主

筋 之 下肋 筋 的 正 下 方 ， 兩 塊 並 列因 不 易 放 置 ， 所 以 可 以 不 用 放 置 。

1 7 . ( 2 )  懸 臂 版 鋼 筋 排 紮 完 成 後，若 其 保 護 層 不 夠，則 拆 模 後 會 產 生 何 種 現 象

不 會 有 什 麼 異 狀懸 臂 版 沿 梁 邊 斷 裂懸 臂 版 整 片 斷 落懸 臂 版 變 形 。

1 8 . ( 1 )  以 箍 筋 圍 紮 主 筋 之 柱 ， 主 筋 直 徑 在 3 2 ㎜ 以 下 時 ， 箍 筋 直 徑 不 得 小 於

1 0 ㎜ 1 2 ㎜ 1 4 ㎜ 1 6 ㎜ 。  

1 9 . ( 3 )  箍 筋 的 間 距 不 得 大 於 箍 筋 直 徑 的 多 少 倍 ？ 2 4  3 6  4 8  6 0 。  

2 0 . ( 1 )  薄 殼 及 摺 版 ， 如 果 鋼 筋 為 1 9 ㎜ 以 上 者 ， 其 保 護 層 為 2 ㎝ 2 . 5 ㎝

 3 ㎝ 3 . 5 ㎝ 。  

2 1 . ( 4 )  混 凝 土 直 接 澆 置 於 地 上，則 鋼 筋 的 最 小 保 護 厚 度 為 4 ㎝ 6 ㎝ 7 ㎝

 7 . 5 ㎝ 以 上 。  

2 2 . ( 4 )  薄 殼 配 筋，鋼 筋 間 距 不 得 大 於 薄 殼 厚 度 的 2 倍 3 倍 4 倍 5 倍  或

4 5 ㎝ 。  

2 3 . ( 2 )  現 場 澆 置 混 凝 土 其 螺 筋 最 小 直 徑 不 得 小 於 8 ㎜ 1 0 ㎜ 1 3 ㎜ 1 6

㎜ 。  

2 4 . ( 1 )  懸 臂 版 紮 筋 時 應 使 主 鋼 筋 置 於 混 凝 土 中 之上 部中 央下 部任 何

部 位 。  

2 5 . ( 3 )  肋 筋 是 用 於柱版梁牆 。  

2 6 . ( 1 )  模 板 塗 刷 脫 模 油 ， 宜 在 鋼 筋 綁 紮前後中任 何 時 間  為 之 ， 以 減

少 鋼 筋 受 油 污 的 機 會 。  

2 7 . ( 1 )  下 列 何 者 可 作 為 鋼 筋 墊 塊 之 用水 泥 墊 塊木 材磚 塊鐵 件 。  

2 8 . ( 4 )  鋼 筋 紮 結 不 牢 固 發 生 鬆 動 不 致 影 響鋼 筋 間 距保 護 層 厚 度構 材 (  如

樑  ) 之 有 效 高 度搭 接 長 度 。  

2 9 . ( 3 )  牆 之 主 筋 間 距 不 得 大 於 牆 厚 之 1 . 5  倍 2  倍 3  倍 4 倍  ， 或 4 5

㎝ 。  

3 0 . ( 2 )  鋼 骨 鋼 筋 混 凝 土 結 構 ， 鋼 筋 部 分 之 組 立 ， 紮 結 應 在 鋼 骨 構 造 鉚 接 ， 銲 接

完 成，檢 驗 合 格 之前後兩 者 應 同 時 施 工視 人 員、材 料 進 場 時 間

而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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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1 . ( 1 )  下 圖 示 梁 之 部 分 截 斷 面，其 中 吊 筋 宜 自 下 列 何 者 紮 結 懸 吊梁 箍 筋梁

主 筋腹 筋不 應 紮 結 於 任 何 鋼 筋 。  

 

3 2 . ( 3 )  樓 版 配 筋 中 ( A )  短 向 下 層 主 筋 ( B )  長 向 端 部 上 層 筋 ( C )  長 向 端 部 下 層 筋 ,  

三 者 紮 結 組 立 程 序 應 以 A → B → C  B → A → C  A → C → B  B → C

→ A  為 佳 。  

3 3 . ( 2 )  以 對 角 單 向 法 紮 結 樓 版 鋼 筋 ， 則 每 相 鄰 鋼 筋 交 點 ， 鐵 絲 之 紮 結 方 向 ， 以

下 何 者 為 不 佳  

    。  

3 4 . ( 4 )  梁 深 過 大 加 置 腹 筋 之 主 要 目 的 為補 強 主 筋 數 量減 少 箍 筋 用 量下

層 筋 紮 結 不 易 ， 以 腹 筋 代 之固 定 梁 箍 筋 不 使 擺 動 。  

3 5 . ( 1 )  有 托 肩 地 梁 ， 如 下 圖 所 示 其 箍 筋 配 置 應 於 何 處 紮 結 二 倍 箍 筋 A  B

 C  D 。  

 

3 6 . ( 1 )  下 列 何 者 可 由 現 場 施 工 單 位 決 定 配 置 紮 結非 承 受 應 力 之 組 立 鋼 筋

溫 度 鋼 筋主 鋼 筋箍 筋 。  

3 7 . ( 4 )  基 礎 主 筋 間 距 不 得 大 於 多 少 ㎝ ？ 1 5  2 0  2 5  3 0 。  

3 8 . ( 2 )  基 礎 配 筋 中 ( A ) 基 礎 主 筋 ( B ) 基 礎 副 筋 ( 配 力 筋 ) ( C ) 斜 向 筋 ， 施 工 之 紮 結

順 序 為 B → A → C  A → B → C  C → A → B  A → C → B 。  

3 9 . ( 3 )  混 凝 土 牆 開 口 部 位 之 斜 筋 補 強 ,  其 紮 結 方 向 以 下 列 何 者 為 佳 ？  

    。  

4 0 . ( 4 )  鋼 筋 檢 驗 事 項 下 列 何 者 宜 於 紮 結 前 檢 驗 之搭 接 長 度鋼 筋 間 距紮

結 牢 固 與 否鋼 筋 直 徑 。  

4 1 . ( 3 )  一 般 各 樓 層 之 水 準 量 測，其 高 度 常 標 註 於牆梁柱版  主 筋 之 上  。

4 2 . ( 2 )  下 列 何 者 錯 誤 ？反 梁 之 新 舊 混 凝 土 交 接 縫，宜 設 置 補 強 筋鋼 筋 紮 結

時，無 法 檢 視 保 護 層 厚 度鋼 筋 不 宜 在 組 立 完 成 之 模 板 上 加 工梁 之 彎



2 2  

折 筋 為 主 鋼 筋 。  

4 3 . ( 3 )  下 列 有 關 混 凝 土 之 特 性 與 因 素 中，何 者 與 配 置 鋼 筋 間 距 有 直 接 影 響水

密 性體 積 變 化最 大 粗 骨 材 粒 徑水 灰 比 。  

 

 

0 1 8 0 0 鋼 筋  丙 級  工 作 項 目 0 8 ： 安 全 與 維 護  

 

1 . ( 3 )  海 邊 堆 置 鋼 筋於 地 面 最 方 便離 地 愈 高 愈 好最 好 存 放 倉 庫 內加

蓋 帆 布 即 可 。  

2 . ( 3 )  截 切 鋼 筋 如 用 大 鐵 鎚，其 運 動 方 向 應對 正 助 手 頭 部方 向 隨 意不 可

對 正 助 手 頭 部依 截 切 工 之 習 慣 ， 容 易 施 工 為 原 則 。  

3 . ( 3 )  清 除 鋼 筋 油 污應 用 水 洗 除以 鋼 刷 刷 除必 要 時 用 適 溫 火 焰 燒 卻 之

以 汽 油 清 洗 。  

4 . ( 2 )  鋼 筋 表 面 常 附 有 水 泥 砂 漿 因可 防 銹 不 必 清 除會 減 低 握 持 力 必 須 清

除可 增 加 握 持 力 不 必 清 除可 增 加 混 凝 土 強 度 不 必 清 除 。  

5 . ( 2 )  高 樓 施 工 使 用 吊 桿 之 安 全 吊 重 為 1 , 0 0 0 k g，如 欲 吊 D 2 5 每 支 5 m 長 之 鋼

筋 ( 每 m 重 為 3 . 9 8 k g ) ， 則 每 次 最 多 可 吊 4 0 支 5 0 支 6 0 支 7 0

支 。  

6 . ( 1 )  施 工 架 應 以 斜 撐 加 強 固 定 ， 其 與 建 築 物 間 應在 適 當 距 離至 少 5 m 以

上密 接 建 築 物 ， 並 妥 實 連 結 固 定與 混 凝 土 模 型 架 連 接 。  

7 . ( 3 )  樓 版 搗 灌 混 凝 土 時 ， 如 使 用 手 推 車 搬 運 混 凝 土 ， 則 須 使 用 架 板 舖 設 便

道，其 正 確 方 法 是架 板 直 接 舖 於 鋼 筋 上架 板 用 馬 椅 墊 高架 板 用 馬

椅 墊 高，並 於 便 道 下 方 舖 空 水 泥 袋 以 防 混 凝 土 掉 落架 板 用 水 泥 墊 塊 墊

高 。  

8 . ( 3 )  為 了 趕 工，樓 版 之 模 板可 不 必 塗 刷 模 板 油先 組 立 鋼 筋 再 塗 模 板 油

仍 應 先 刷 模 板 油 再 紮 筋紮 筋 同 時 塗 模 板 油 。  

9 . ( 1 )  工 地 內 使 用 之 氧 氣 乙 炔 筒 應直 立 平 穩隨 意 亂 放任 意 橫 置放 平

即 可 。  

1 0 . ( 1 )  鋼 筋浮 鬆 成 片 狀 之 浮 銹原 有 製 鋼 之 銹 面存 置 之 微 銹祇 要 有 鐵

銹  應 清 除 之 。  

1 1 . ( 3 )  鋼 筋 放 置 地 點可 在 電 線 下 方可 在 電 線 上 方避 免 在 電 線 上 方 或 下

方與 電 線 位 置 無 關 。  

1 2 . ( 2 )  清 理 鋼 筋 表 面 之 油 污、泥 漿 及 浮 銹 等 可 增 加美 觀握 持 力混 凝 土 強

度施 工 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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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. ( 3 )  吊 運 鋼 筋 ， 如 鋼 筋 長 度 在 2 m  3 m  6 m  1 0 m  以 上 時 ， 應 在 適

當 距 離 之 兩 端 以 吊 鏈 鉤 住 ， 保 持 平 衡 。  

1 4 . ( 3 )  從 事 鋼 筋 作 業 時，除 穿 著 工 作 服 外 並 應 穿 戴斗 笠 及 拖 鞋鞋 子 及 手 套

安 全 帽 、 鞋 及 手 套斗 笠 及 手 套 。  

1 5 . ( 3 )  客 貨 兩 用 之 施 工 電 梯 ， 安 全 載 重 為 1 , 0 0 0 k g ， 如 已 乘 載 6 0 k g 重 施 工 人

員 5 名 時 ， 最 多 尚 可 載 運 材 料 多 重 ？ 3 0 0 k g  5 0 0 k g  7 0 0 k g 

8 0 0 k g 。  

1 6 . ( 3 )  處 理 鋼 筋 之 浮 銹 可 用水 泥 漿 塗 刷防 銹 油 塗 刷鎚 擊 或 鋼 絲 刷 刷 之

汽 油 清 洗 。  

1 7 . ( 2 )  鋼 筋 吊 放 於 樓 板 模 板 上 面 時可 集 中 放 置 一 處，以 利 作 業應 經 許 可 均

衡 放 置隨 意 擺 放放 在 不 影 響 工 作 之 樓 版 外 緣 。  

1 8 . ( 2 )  使 用 電 動 切 彎 機 等 機 具 時，如 發 現 馬 達 冒 煙 時可 以 繼 續 使 用立 即 關

掉 開 關 及 電 源 ， 並 請 人 檢 修自 行 檢 修澆 水 冷 卻 後 再 使 用 。  

1 9 . ( 2 )  鋼 筋 生 銹必 須 全 部 清 除 潔 淨成 浮 鬆 魚 鱗 狀 之 浮 銹，必 須 清 除不 管

其 銹 況 均 不 必 清 除原 有 製 鋼 的 銹 面 必 須 清 除 。  

2 0 . ( 2 )  鋼 筋 表 面 之 油 污，必 要 時宜 用 極 高 溫 火 焰 燒 除 之在 安 全 絕 對 無 虞 之

下 ， 可 用 煤 油 或 汽 油 清 洗不 必 處 理 ， 以 利 趕 工加 水 泥 漿 覆 蓋 即 可 。

2 1 . ( 3 )  每 層 樓 鋼 筋 結 紮 完 成 後，多 餘 鋼 筋可 散 置 於 工 作 架 及 鷹 架 上可 任 意

擲 丟 於 地 面 上應 吊 至 地 面 並 放 於 指 定 地 點直 接 放 置 於 樓 版 上 即 可 。

2 2 . ( 2 )  檢 查 合 格 之 鋼 筋 ， 應 就 其長 短直 徑 大 小生 銹 程 度抗 拉 強 度  分

類 儲 存 。  

2 3 . ( 4 )  鋼 筋 長 期 貯 存 時， 為 防 止 過 分 銹 蝕， 最 好 應 放 置 於硬 平 地 上平 地 上

離 地 高 約 1 0 ㎝平 地 上 加 蓋 帆 布倉 庫 中 。  

2 4 . ( 3 )  待 用 鋼 筋 可 露 天 放 置，其 堆 置 場 地 應 先 整 平， 並 將 鋼 筋 放 置 離 地 高 約

2 ㎝ 5 ㎝ 1 0 ㎝鋪 稻 草 時 可 直 接 置 於 稻 草 上  以 避 免 銹 蝕 。  

2 5 . ( 2 )  海 港 工 程 所 用 的 鋼 筋 ， 為 免 受 劇 烈 腐 蝕 ， 多 存 於 倉 庫 中 或 加 被 覆 物 保

護 ， 主 要 是 為 了 避 免灰 塵鹽 分日 晒溫 度 變 化  的 侵 蝕 。  

2 6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不 符 合 鋼 筋 進 場 的 原 則進 料 太 多 易 生 銹 蝕，且 須 大 空 間進

料 短 缺 則 有 礙 工 程 進 度最 好 能 配 合 工 程 的 進 行不 論 工 程 如 何 進

行 ， 一 律 先 進 大 號 鋼 筋 ， 後 進 小 號 鋼 筋 。  

2 7 . ( 1 )  鋼 筋 不 具 備 下 列 何 種 性 能耐 火高 抗 拉 強 度高 抗 壓 強 度延 展 性

佳 。  

2 8 . ( 3 )  鋼 筋 的 保 護 層 沒 有 何 種 作 用防 銹防 火增 加 混 凝 土 的 強 度使 混

凝 土 與 鋼 筋 間 能 充 分 發 揮 其 黏 結 作 用 。  

2 9 . ( 4 )  在 工 業 安 全 標 示 中 ， 表 示 "  說 明 或 提 示 "  用 的 標 示 為正 三 角 形倒 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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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 形圓 形矩 形 。  

3 0 . ( 1 )  在 工 業 安 全 顏 色 中，表 示 消 防 設 備 與 器 具 的 顏 色 為紅 色綠 色藍 色

白 色 。  

3 1 . ( 3 )  在 工 業 安 全 顏 色 中 ， 表 示 禁 止 他 人 開 動 、 使 用 或 移 動 正 在 修 理 中 的 設

備 ， 其 顏 色 為紅 色綠 色藍 色白 色 。  

3 2 . ( 1 )  鋼 筋 混 凝 土 構 造 所 用 之 鋼 筋，均 須 採 竹 節 鋼 筋，惟 何 者 例 外螺 筋 與 鋼

絲 網螺 筋 與 箍 筋鋼 絲 網 與 箍 筋螺 筋 與 溫 度 鋼 筋 。  

3 3 . ( 1 )  在 高 處 吊 運 鋼 筋 時，下 方 作 業 人 員全 部除 了 監 工 以 外除 了 戴 安 全

帽 者 外除 了 趕 工 人 員 以 外  撤 離 。  

3 4 . ( 3 )  鋼 筋 壓 接、焊 接 作 業 時，必 需 的 個 人 防 護 器 具 為護 罩 和 護 足皮 手 套

和 護 足護 罩 和 皮 手 套護 足 和 護 腕 。  

3 5 . ( 2 )  壓 接 鋼 筋 作 業 的 加 熱 時 間，以 1 6 而 言，其 標 準 時 間 為 5 ～ 8  秒 4 0

～ 5 0 秒 5 ～ 6 分 鐘 1 0 ～ 1 2 分 鐘 。  

3 6 . ( 2 )  勞 工 保 險 條 例 之 普 通 事 故 保 險 費，雇 主 應 負 擔 7 0 ％ 8 0 ％ 9 0 ％

1 0 0 ％ 。  

3 7 . ( 4 )  勞 工 保 險 條 例 之 職 業 災 害 保 險 費，雇 主 應 負 擔 7 0 ％ 8 0 ％ 9 0 ％

1 0 0 ％ 。  

3 8 . ( 2 )  一 根 長 1 0 m 的 # 4 鋼 筋 ， 其 重 量 約 為 3  1 0  3 0  5 0  k g  。  

 

 

0 1 8 0 0 鋼 筋  丙 級  工 作 項 目 0 9 ： 表 面 處 理  

 

1 . ( 4 )  銹 蝕 後 的 鋼 筋會 影 響 混 凝 土 強 度影 響 鋼 筋 的 抗 拉 強 度影 響 美 觀

會 減 少 鋼 筋 有 效 斷 面 積 。  

2 . ( 4 )  清 除 鋼 筋 油 污應 用 水 洗 除以 鋼 刷 刷 除以 噴 砂 法 洗 除必 要 時 用

適 溫 火 焰 燒 卻 之 。  

3 . ( 1 )  鋼 筋浮 鬆 成 片 狀 的 浮 銹微 銹原 有 製 鋼 的 紋 面點 狀 的 微 銹  應 清

除 之 。  

4 . ( 2 )  清 理 鋼 筋 表 面 之 油 污、泥 漿 及 浮 銹 等 可 增 加美 觀握 持 力混 凝 土 強

度扭 力 。  

5 . ( 3 )  鋼 筋 表 面 的 浮 銹 必 須 處 理，其 原 則 是不 要 影 響 鋼 筋 的 美 觀不 增 加 成

本不 影 響 鋼 筋 本 身 的 強 度不 影 響 施 工 進 度 。  

6 . ( 1 )  鋼 筋 因 表 面 的 不 潔 對 握 裹 力 的 影 響大適 度小並 無 影 響 。  

7 . ( 2 )  下 列 所 敘 述 的 ， 何 者 不 正 確 ：鋼 筋 表 面 的 浮 銹 物 、 油 污 應 清 除 乾 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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鋼 筋 表 面 的 不 潔 對 握 裹 力 並 無 影 響清 除 鋼 筋 油 污 必 要 時 用 適 溫 火 焰

燒 卻 之銹 蝕 後 的 鋼 筋 ， 會 減 少 鋼 筋 有 效 斷 面 積 。  

8 . ( 3 )  下 列 所 敘 述 的 ， 何 者 正 確鋼 筋 表 面 除 銹 後 ， 即 可 使 用鋼 筋 生 銹 ， 不

論 其 銹 蝕 狀 況 ， 均 不 必 清 除鋼 筋 除 銹 後 ， 其 有 效 斷 面 積 仍 合 標 準 時 ，

才 可 使 用施 工 前 發 現 鋼 筋 銹 蝕 應 以 油 漆 刷 填 補 。  

9 . ( 1 )  經 檢 驗 合 格 之 鋼 筋施 工 中 應 隨 時 檢 查 其 表 面，並 做 適 當 之 處 理施 工

中 若 附 著 油 污 可 不 必 處 理只 要 檢 驗 合 格，其 施 工 過 程 中 的 任 何 狀 況 可

不 必 注 意只 要 注 意 不 要 沾 上 水 泥 漿 即 可 ， 其 他 的 不 潔 物 可 不 必 考 慮 。

1 0 . ( 2 )  下 列 所 敘 述 的 何 者 正 確：清 除 鋼 筋 上 的 油 污 可 用 鋼 刷 刷 除鋼 筋 表 面

若 有 浮 銹 ， 可 用 鋼 刷 刷 除 之鋼 筋 在 紮 結 前 ， 應 除 去 附 著 於 表 面 的 浮

銹，但 油 污 可 不 必 清 除鋼 筋 表 面 的 油 污 對 握 持 力 並 無 影 響，所 以 油 污

可 不 必 清 除 。  

1 1 . ( 1 )  下 列 所 敘 述 的 ， 何 者 不 正 確 ：清 理 鋼 筋 表 面 的 泥 漿 ， 可 用 火 焰 燒 卻 之

可 用 鋼 刷 刷 除 泥 漿可 用 適 當 溫 度 的 火 焰，將 鋼 筋 表 面 的 油 污 燒 卻 之

銹 蝕 後 的 鋼 筋 會 減 少 鋼 筋 的 有 效 斷 面 積 。  

1 2 . ( 2 )  鋼 筋 表 面 若 已 銹 蝕 則用 水 泥 漿 保 護 ， 防 止 其 繼 續 惡 化用 鋼 刷 刷 除 ，

並 注 意 其 有 效 斷 面 積 是 否 合 於 標 準不 論 其 銹 蝕 程 度 如 何，一 律 不 再 使

用用 火 焰 高 溫 燒 卻 鐵 銹 。  

1 3 . ( 3 )  下 列 所 敘 述 的 何 者 為 正 確：鋼 筋 表 面 若 浮 銹 物 太 多 時，可 不 必 清 除

銹 蝕 後 的 鋼 筋 其 斷 面 積 並 無 影 響 ， 只 是 有 礙 美 觀鋼 筋 若 外 露 甚 久 時 ，

可 以 重 量 比 1 0 : 3 的 水 泥 與 水 混 合 泥 漿 塗 佈 ， 以 防 生 銹施 工 中 若 發 生

銹 蝕 則 用 油 漆 塗 佈 即 可 。  

1 4 . ( 4 )  紮 基 礎 鋼 筋 時，若 鋼 筋 表 面 沾 附 泥 漿，則可 不 必 注 意 泥 漿用 水 沖 洗

即 可用 火 焰 來 燒 卻用 鋼 刷 刷 除 ， 再 用 水 沖 洗 。  

1 5 . ( 1 )  下 列 敘 述 何 者 為 不 正 確 ：經 檢 驗 合 格 的 鋼 筋 ， 只 要 不 沾 上 泥 漿 即 可 ，

其 他 的 不 潔 物 可 不 必 考 慮銹 蝕 的 鋼 筋 會 減 少 鋼 筋 的 有 效 斷 面 積清

除 鋼 筋 上 的 不 潔 物 可 增 加 握 持 力可 用 適 當 溫 度 的 火 焰，將 沾 附 於 鋼 筋

上 的 油 污 去 除 。  

1 6 . ( 2 )  露 天 堆 置 鋼 筋 最 好平 放 地 面 上 以 防 彎 曲墊 高 1 0 ㎝ 以 防 銹 蝕經 常

澆 水 清 洗 雜 物靠 牆 立 放 以 便 整 理 。  

1 7 . ( 3 )  施 工 電 梯 之 安 全 載 重 為 1 0 0 0 k g ， 如 每 人 體 重 為 6 0 k g ， 請 問 最 多 能 載 幾

人 ？ 1 2  1 4  1 6  1 8 。  

1 8 . ( 4 )  原 有 鋼 筋 之 銹 面 對 鋼 筋 之 握 持 力，並 無 妨 礙應 水 洗應 塗 以 水 泥 漿

應 以 油 漆 塗 刷 填 補可 以 不 清 除 。  

1 9 . ( 2 )  從 事 鋼 筋 加 工 彎 紮 等 工 作 應 戴便 帽安 全 帽斗 笠太 陽 眼 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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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. ( 4 )  吊 運 鋼 筋 應 使 用鐵 線繩 索鉛 線鋼 索 。  

2 1 . ( 3 )  鋼 筋 腐 蝕 嚴 重 已 影 響 斷 面 積 甚 大 時應 以 鋼 刷 清 除 浮 銹應 以 水 泥 漿

塗 刷 填 補應 以 良 好 鋼 筋 抽 換 之補 強 小 一 號 鋼 筋 即 可 。  

2 2 . ( 4 )  下 列 何 種 方 法，不 能 有 效 清 除 鋼 筋 的 浮 銹鎚 擊 之鋼 刷 刷 之以 滑 車

吊 鋼 筋 束 自 高 處 落 下在 皂 土 漿 中 拖 拉 之 。  

2 3 . ( 4 )  鋼 筋 之 浮 銹 可 在清 水 中皂 土 漿 中水 泥 漿 中略 帶 潮 濕 砂 中  往 返

拖 拉 數 次 即 可 清 除 。  

2 4 . ( 3 )  在 尚 未 澆 灌 混 凝 土 前，鋼 筋 表 面 應 避 免 附 著 浮 鬆 狀 之 水 泥 漿，主 要 是 因

為 會 影 響混 凝 土 強 度鋼 筋 之 強 度混 凝 土 與 鋼 筋 之 黏 結 力澆 灌

混 凝 土 時 的 搗 實 作 業 。  

2 5 . ( 1 )  附 著 於 鋼 筋 上 之 油 污 、 泥 土 等 有 害 物 ， 應 在紮 筋 前紮 筋 後 ， 組 立 模

板 前組 立 模 板 後 ， 澆 灌 混 凝 土 前澆 灌 混 凝 土 前 約 一 小 時  清 除 之 。

2 6 . ( 1 )  附 著 於 鋼 筋 表 面 之原 有 銹 面浮 銹油 污泥 漿  不 用 清 除 。  

2 7 . ( 4 )  下 列 何 者 不 是 鋼 筋 的 除 銹 工 具鐵 鎚噴 砂 槍空 氣 壓 縮 機彎 折 機 。

2 8 . ( 3 )  ＃ 6 鋼 筋 的 斷 面 積 大 約 是 ＃ 3 鋼 筋 的 多 少 倍 ？ 2  3  4  9 。  

2 9 . ( 2 )  除 銹 後 的 鋼 筋 最 應 注 意長 度 的 減 少斷 面 積 的 減 少表 面 積 的 減 少

美 觀 的 程 度  是 否 在 許 可 範 圍 內 。  

3 0 . ( 3 )  鋼 筋 如 需 在 空 氣 中 暴 露 甚 久 ， 可 用 1 : 3 水 泥 砂 漿 1 : 2 水 泥 砂 漿水

泥 加 3 0 ﹪ 重 之 水 調 成 之 水 泥 漿水 加 3 0 ﹪ 重 之 水 泥 調 成 之 水 泥 漿  塗

刷 之 以 防 止 生 銹 。  

3 1 . ( 2 )  我 國 的 鋼 筋 施 工 作 業 ， 應 遵 照Ｕ Ｓ ＡＣ Ｎ ＳＪ Ｉ ＳＡ Ｂ Ｃ  規

範 。  

3 2 . ( 3 )  鋼 筋 浮 銹 太 多 時， 可 吊 高 使 其 落 下 數 次 即 可 除 去 之，此 法 應每 次 吊 一

支每 次 數 支，不 須 綁 紮每 次 數 支，惟 須 綁 紮 成 束全 部 鋼 筋 做 一 次

吊 ， 支 數 不 限 。  

3 3 . ( 1 )  鋼 筋 浮 銹 是 指用 鎚 輕 擊用 鎚 重 擊以 滑 車 吊 高 3 - 4 m 公 尺 落 下以

滑 車 吊 高 7 - 8 m 落 下  即 可 脫 落 之 鐵 銹 。  

3 4 . ( 2 )  鋼 筋 與 混 凝 土 的 黏 結 作 用，主 要 是 與 鋼 筋 的強 度形 狀延 展 性含

碳 量  有 關 。  

3 5 . ( 4 )  光 面 鋼 筋 與 竹 節 鋼 筋 比 較，前 者與 混 凝 土 的 黏 結 作 用 較 強可 減 少 混

凝 土 裂 縫 寬 度搭 接 時 常 可 不 設 彎 鉤抗 拉 強 度 常 未 充 份 發 揮 。  

3 6 . ( 3 )  鋼 筋 保 護 層 沒 有 以 下 何 種 作 用防 火防 銹增 加 鋼 筋 強 度使 混 凝

土 與 鋼 筋 能 充 分 發 揮 其 黏 結 作 用 。  

3 7 . ( 1 )  鋼 筋 壓 接 時 ， 若 電 磨 過 度 會 使 表 面 發 生藍 色紅 色黃 色黑 色  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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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 膜 。  

3 8 . ( 2 )  鋼 筋 以 瓦 斯 壓 接 時 ， 係 使 用 氧 氣 和乙 烯乙 炔乙 醚乙 醇  的 混 和

氣 體 。  

 


